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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伯特·彼得森博士，《人性与罪孽》， 

第 16 节，《原罪》，罗马书 5:12-18， 

续 
© 2024 Robert Peterson 和 Ted Hildebrandt 

 

这是罗伯特·彼得森博士关于人性和罪的教义的教学。这是第 16 节课，原罪，

罗马书 5:12 至 19，续。 

 

我们继续在其中的经典文本罗马书 5:12 至 19 中研究原罪。 

 

我们刚刚陷入了罗马书 5:13b 的五种观点中。我想结合上下文来考虑它们，并

尝试给出我自己的不太可靠的解释，但我认为回顾一下这五种观点是个好主

意。社会谩骂观点认为，我们在这里感到困惑，困难来自保罗使用谩骂的专业

语言，一种体裁，他正在与对手来回争论，我们要提供一些其他的词语。 

 

恕我直言，我不同意。绝对意义的观点认为，我们需要严格按照字面意思来理

解单词，我认为这绝对是错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另外四种观点，因为当

所谓的改革者所认为的简单意义毫无意义时，我们就会远离他们。而且，说他

们没有罪过是不可能的。 

 

洪水、所多玛和蛾摩拉毁灭时，都有死亡。有死亡，有罪，这都算在内。第五

感区分了罪和过犯；我认为这也不正确。 

 

所以，这两个似乎是最好的。默里和亨德里克森说，是的，有一条法律，但这

是写在心上的上帝的法律，这在 2.14.15 中提到过。也许最不坏的一个，最不

坏的一个，是加尔文和克兰菲尔德的相对或比较观点，我现在试图把这些事情

放在一起时会给出这个观点。但这很明显。 

 

5:14，结尾处，说亚当是基督的预表。这真的很重要。而 gar，即引出 13 的

词，在某种程度上表明 13 和 14 进一步解释了他在 12:12 中所说的内容，即

不完整的条件，没有 then 子句的 if，这与亚当犯罪时人类犯罪有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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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；同样，死也临到众人，因为众

人都犯了罪。因为在律法颁布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了。有罪，也有罪人。 

 

但是，如果没有像亚当和摩西那样的禁令，罪就不算在内。如果没有像亚当和

摩西那样的禁令，罪就不算在内。然而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亡一直统治着人

们，甚至那些犯罪不像亚当那样的人也一样。 

 

因此，我的理解是，保罗指出亚当的原罪是解释，不是亚当和摩西之间存在死

亡，而是亚当和摩西之间有死亡的统治。因为当时有罪，所以他这么说。猜猜

罪的前提是什么？死亡。 
 

但是，在没有像亚当禁令或摩西十诫这样明确的法律的地方，死亡是不会被考

虑的，因为有法律的地方才会被考虑。因为有禁令的地方，罪恶就用粗体字写

出来了。你违反了十诫，是有罪的。 

 

亚当，你打破了你唯一的禁令。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。无论如何，请注

意这一点。 

 

从亚当到摩西，死亡一直统治着，甚至统治着那些不像亚当那样犯过罪的人。

即使在这些人身上，有一点是清楚的：谁没有直接违反过禁令？亚当的过犯，

是那位即将到来的人，即基督的预表。 

 

这很重要。亚当是基督的一个类型。其中一种类型是旧约中基督和福音的预

示。 
 

这是历史人物、事件或制度。亚当是基督的一种类型。希伯来书 7。麦基洗德

是基督的一种类型。 

 

事件。出埃及记是耶稣带来的救赎的一种类型。制度。 

 

先知、祭司和君王都是上帝所设立的机构，它们具有历史现实性和历史性，但

在上帝的计划中，它们超越了自身，指向更伟大的事物，更伟大的耶稣，以及

他将带来的救赎。现在，我也知道 15、16 和 17 中发生了什么。亚当是即将

到来的人的一种类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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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从 12 开始进行比较，说亚当和基督有何不同。他没有完成比较，而是从这

两节奇怪的经文开始，以某种方式表明亚当和摩西之间的时代谈论的是人类的

命运与亚当的罪孽有某种联系。现在，他说，有一种感觉，亚当就像基督。 

 

他马上就退缩了，因为在接下来的三节经文中，他没有表明亚当和基督一样。

这出现在第 18 和 19 节中。在接下来的三节经文中，他说，他们不一样，他

们不一样，他们不一样。 

 

亚当是那位即将到来的人的预表。14，末日。保罗明确地说，亚当是基督的预

表，基督是那位即将到来的人，他将实现旧约的应许。 

 

这是本段经文中第一次提到基督。所以，这是关于原罪的。更大的背景，不，

更多的是关于正当理由。 
 

但它是关于原罪的。记住，我已经论证过，这段经文更多地与基督和救赎有

关，而不是与亚当和原罪有关。在这里，使徒介绍基督是亚当的实现，亚当在

某种意义上预示了他。 

 

5:15，但恩赐并不像过犯。使徒立即被迫表明亚当和基督有多么不同，以及他

们各自对人类的影响。但不像过犯那样，我是按字面意思翻译的，但不像过犯

那样，恩赐也是如此。 

 

保罗的意思是，亚当的罪与基督带来的义的免费礼物之间存在许多重要差异。

第 17 节。首先，免费的礼物远远超过罪的影响，因为更大的超过更小的。 

 

如果因一人的过犯，众人都死了。这种比较表明，如果亚当的罪是导致众人死

亡的手段或原因，那么，通过一个人，耶稣基督，所获得的救赎，岂不是更能

造福众人吗？我将不加括号地读出来。如果亚当的罪是导致众人死亡的手段，

那么，通过一个人，耶稣基督，所获得的救赎，岂不是更能造福众人吗？保罗

并没有像我所解释的那样简单地说救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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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反，他说，上帝的恩典和恩典中赐予的礼物，结束引用。这是保罗说拯救正

义的恩赐的方式。把我们对第 14C 节和第 15 节的理解结合起来，我们会发

现，虽然亚当是基督的一种类型，但亚当的罪与基督的礼物非常不同。 

 

如果因亚当的罪，许多人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和那藉着第二个人耶稣基督所赐

的义，岂不更加增给许多人吗？罪来了，但恩典和拯救的义却多多。他一说，

亚当是基督的一个预表，这是完成12条不完整条件的基础，也是18和19条的关

键。哦，他受不了了。 

 

他不能让亚当和基督并存。去吧，就这么溜过去吧。哦，不，不，不。 

 

它们并不相同。他又说了两次。在第 16 节中，保罗再次刻意地讲述了亚当的

罪孽所带来的恩赐和影响是如何截然不同的。 

 

并不是罪和死亡，罪和死亡是由犯罪的人而来的。我看不懂我自己写的字。对

不起。 
 

这是礼物。免费的礼物不像一个人犯罪的结果。不像罪恶和死亡。 

 

这里有省略，通过比较两个部分的比较可以看出。as 子句中没有任何内容与 s

o also 子句中的礼物相对应。从这个上下文来看，我认为罪和死亡是通过犯罪

的人而来的。 
 

需要在这里补充，与第 15 节开头的句法对比后可以清楚看出。保罗继续解释

说，判决是因一次过犯而来，并导致惩罚。上帝对亚当的罪作出了判决。 

 

判决的结果是刑罚，刑罚随后而来。与此相反，恩赐来自许多罪孽，以致称

义。在这里，来自意味着作为结果。 

 

与前一条款中的含义不同。此处的意思是建立在建立法律依据的意义上。 

 

在这里，它指的是上帝计划中的恩典结果。使徒并没有含糊其辞。上帝在审判

和恩典中处理罪恶的方式有所不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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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罗使用语言形式的同一性来传达语义上的差异。保罗将导致如此多人堕落的

单一罪与因称义而得到宽恕的众多罪进行了对比。 

 

亚当的一次犯罪使人类陷入毁灭。基督的免费礼物。救赎许多罪孽。 

 

并导致称义。保罗也对比了第一个人的罪所带来的谴责，以及第二个人所带来

的称义。 

 

你们会很高兴，自从 14 章末尾提到亚当是基督的一种类型以来。保罗一直在

对比这两者。 

 

在第 17 节他又这样做了。因为，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。因亚

当的罪，死就辖制了其余的人。 

 

在这里，一个人的罪孽对许多人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亚当的罪孽是入侵者死亡统

治人类的手段。也许确认我们对 13b 的不太肯定的识别是困难的部分。 

 

保罗补充了这个想法。那些领受丰盛恩典的人，岂不更能领受丰盛之义吗？这

些人藉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。 

 

保罗在这里表现得最好。他赞美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他的主要思想是：那些接受

基督赐予的正义的人，会通过基督在永生中统治得更多。永生的统治比死亡的

统治要伟大得多。 

 

保罗再次展示了两个亚当之间的对比。上帝已经将篡夺的死亡驱逐出去。保罗

欣喜若狂。 
 

丰富，省略的丰富。死亡因亚当的罪而统治。更何况，从小到大地论证。 

 

那些得到恩典和正义的人，将在基督里、通过基督，在永生中统治。亚当带来

了死亡的统治。 

 

基督带来了生命的统治。这里，它可能被看作是末世论的。统治的未来时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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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便说一句，他非常有效地打破了平行结构。他说，死亡通过一个人统治。他

没有说生命统治。 

 

他说，那些接受恩典的人。以及接受公义的免费礼物。他们将统治。 

 

所以这是死亡的统治。也是上帝子民在生命中的统治。这很美好。 

 

第 18 节。在第 18 和 19 节。哈利路亚。 

 

保罗回到原来的 if 子句。第 12 节的前提。总结一下。 

 

并用人们期盼已久的 then 子句来完成它。一个原句。那么。 

 

好像一个人犯了罪。这导致了所有人的谴责。保罗用他的论点得出了一个重要

的结论。 

 

由于亚当的罪孽，这导致了对所有人类的谴责。 

 

谴责的结果。这是一场审判。因为，对所有的人都心怀敬畏和尊重。 

 

在这里，亚当的一次犯罪是人类被定罪的基础。同样，通过一次正义行为。这

导致所有人的生命得到正义。 

 

因此，这也确立了两个亚当之间的相似性。以及它们各自的影响。 

 

在他们的种族中。基督，一次正义之举。与亚当的一次过犯相对应。 

 

在 15、16 和 17 节中将亚当和基督分开之后，他又回到 5、12 节来完成这一

思想。我使用的是第 14 节末尾的重要贡献。 

 

亚当是基督的一个类型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是相似的。他们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

是各自种族的代表。 
 

我自己的观点是，亚当的罪给全人类带来了惩罚。因此基督是正义的。 

 

正义的行为带来正义。这给所有人带来了生命。基督，一次正义之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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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指。他存有顺服，以至于死。甚至死在十字架上。 

 

腓立比书 2:8。基督拯救死亡。这对应于亚当的一次过犯。保罗教导说，基督

顺服至死。 

 

为信徒获得拯救的正义。我将谈论许多人和所有人的问题。在我们的经文中。 

 

当我们读到“我们因亚当的罪而受到谴责”或“许多人将通过基督而得救”

时，我们笑了。 

 

这些陈述符合我们的神学。然而，当我们读到“许多人与亚当一同堕落”时，

或者“所有人都会因基督的正义而得救”。 

 

我们开始担心。罗马书 5 是否教导说有些人没有受到堕落的影响？只有许多人

没有？罗马书是否教导普救说？正如卡尔·巴特和他的弟子，不幸的是，克兰菲

尔德。伟大的英国圣公会解经家。 

 

持有。尽管巴特否认了这一点。在另一个背景下，在更大的背景下。 

 

虽然公平地说，他们用圣经关于审判的教导来限定普救论。然而，他们仍然不

能让我满意。我认为如果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强行推行许多或全部，那我们就错

了。 
 

这不是重点。当保罗说许多时，他指的是许多，而不是针对所有。 

 

他在两节经文中并没有自相矛盾。许多并不意味着许多，而是全部。所有并不

意味着全部，而是许多。 

 

不，不，不，不。许多意味着全部。许多意味着很多，而不是一个。 

 

亚当或基督。全部意味着全部，而不是一个。亚当或基督。 

 

当保罗说“众人”时，他指的是“众人”相对于一个人亚当。或者相对于一个

人基督。他在区分“一”和“众人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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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意思不是许多，而是全部。当保罗说全部时，他指的是全部，而不是一个

人亚当或基督。他的意思不是全部，而是许多。 

 

这句话非常优美，表明这两个亚当对他们各自的种族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。亚

当是人类，基督是选民，是信徒。 

 

因此，许多和所有都是相对的表达，它们表明了两个亚当对人类的巨大影响。

要确定亚当的罪或基督的义的影响程度，我们必须看看这段经文和圣经的整体

背景。亚当的罪影响了整个人类。 

 

正如所有人都会死这一事实所表明的那样。比较 3、9 至 20。22c 至 23。 

 

基督拯救的正义惠及所有接受正义礼物的人，第 17 节。在第 19 节，保罗重

申了他的信息。许多人将变得正义。 

 

这节经文与上一节经文平行。它是一个比较从句，后面跟着一个前提从句。正

如因一人的不顺服，众人都成了罪人。 

 

由于亚当的不顺服，他的族人成了罪人。亚当的罪被描述为他的族人成为罪人

的手段。这里用“许多人”这个词来指代他的族人，但实际上，它指的是整个

人类。 

 

相对于一个亚当，它是许多，但许多并没有告诉我们确切的数量。保罗完成了

比较。同样，通过一个人的服从，许多人将变得正义。 

 

保罗在这里故意把第二个亚当与第一个亚当对立起来。基督的顺服抵消了亚当

的不顺服。通过亚当，许多人成了罪人，但通过基督，许多人将成为义人。 

 

平行结构是显而易见的。基督的顺服是走向十字架的途径，而这正是他的子民

成为义人的方式。这里所提出的正义是未来的，它将被正义化。 

 

我们通常将称义与已经发生、过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。只要一个人相信，他就

被上帝宣告为义人。第 19 节教导了称义的未来方面，马太福音 12:36、37 也

教导了称义的未来方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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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义还不是在神的法庭上最终清算。神的公义最终将在宇宙面前得到平反。到

那一天，恶人将受到公正的审判，罗马书 2:5。义人被宣告为义，罗马书 5:1

9。 
 

有人可能会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，说福音中现在宣告的称义就是对末日判决的

预告。比较约翰福音第 3、17 和 18 章。如果对新约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，那

么我们传福音就更加紧迫了。 

 

男人和女人不必等到末日才能听到上帝的最终裁决。根据耶稣基督的回应，他

们现在可以确信法官的最终宣告。5.20，保罗总结了他对两个亚当及其对各自

人民的影响的明确比较。 

 

在第 21 和 22 节中，他将上帝制度中的律法和恩典进行了对比。律法的出现

是为了增加违法行为。摩西律法，比较第 13、14 节。 

 

它不仅使罪恶更加明显，而且实际上还煽动了罪恶。那位老太太在牧师宣讲十

诫时抱怨，这话不无道理。牧师，你为什么要去把这些坏主意灌输到人们的头

脑里？由于我们的罪恶，禁令会激起我们犯罪。 

 

这不仅仅适用于小孩子。我告诉她不要碰那个东西吗？她可能永远不会想到要

去碰。如果我这么做了，我就是在给她灌输这个想法。 

 

哦，天哪。当然，法律是神圣的。由于我们的罪孽，禁令会激起我们的罪孽。 

 

当然，律法是神赐予的罪恶探测器，它使罪恶被视为极其罪恶。保罗继续解释

说，上帝的恩典大于我们所有的罪恶。但是，罪恶越多，恩典就越多。 

 

注意保罗在这里将罪和过犯作为同义词使用。它们不是用来作为难解经文的解

决方案的。保罗通过展示上帝如何慷慨地赐予他的子民来赞美上帝的恩典。 

 

上帝不会让敌人——罪——打败他。他的恩典吞噬了律法所激起的众多罪恶。21，

这是目的从句中的比较从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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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0 节中恩典的丰富是为了建立恩典的统治。罪恶的统治，正义的统治，恩

典的统治。这里有很多统治。 

 

篡位者、罪恶和死亡被合法的君主格雷斯废黜。正如罪恶通过死亡或借助死亡

统治一样，罪恶和死亡。第 12 节中，罪恶和通过罪恶的死亡对人类实施了邪

恶的统治。 

 

我们可以感谢上帝，因为比较从句后面有一个“然后”从句。照样，恩典也藉

着义作王，叫人得永生；藉着义作王，叫人得永生，就是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

督。这是使徒在第 20 和 21 节中第一次提到两个亚当中的任何一个。 

 

然而，他并没有完全抛弃它们。他只是将他的意象，即他意象的主要焦点，转

移到上帝的恩典而非罪恶上。第 21 和 22 节中提到的罪恶和死亡是第一个人

的罪孽的结果。 

 

正如第 21 节所示，恩典与基督密不可分，与罪恶和死亡的丑恶统治相对抗。

恩典通过公义来到宝座前，结束引用。保罗在这里表明，恩典通过公义的礼物

来统治，克兰菲尔德。 

 

上帝在罗马书第 5 章和第 3 章中都不能对罪视而不见。他是一位公义的上

帝，他的恩典通过公义拯救了我们。恩典统治的结果是永生。这取代了死，死

是罪的伴随者。 
 

通过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表明恩典的统治是通过他建立和维持的，克兰菲尔

德。下面的图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亚当和基督的比较和对比。这是亚当，这是

基督。 
 

标题是行为、哦，太好了、上帝的判决和结果。我将解释这张图表及其后果，

这里是真正的祝福。然后，下一讲将讨论原罪的观点及其评价。 

 

亚当的行为，在这段经文中被称为罪、侵犯或违法、不服从。我总结一下。亚

当的行为是一种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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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帝的判决：神圣而公正的上帝会根据亚当的罪做出什么判决？毫无疑问。有

罪、被定罪、被定罪就是判决。经文中一次又一次清楚地表明，结果是死亡，

肉体的死亡和精神的死亡。 
 

保罗是对的。亚当是即将到来的人的典型。罗马书 5.14，称之为 C，即最后。 

 

如果亚当的一次行为是罪、不服从或侵犯，那么基督的行为在这段经文中被称

为公义或服从。基督的一次公义行为推翻了亚当的一次罪、一次不服从行为、

一次违法或侵犯。神圣而公正的上帝根据基督的公义必须做出什么判决？只有

一个判决，那就是称义。 

 

最邪恶的罪人如果真心悔改并相信耶稣，他所得到的判决和其他相信耶稣的人

是一样的。我虔诚地说道。上帝一定会称所有相信耶稣的人为义人。 

 

这个“必须”不是比较，不是上帝从外部强迫他，不是外部对他施加的压力，

不是外部要求。不，上帝乐意尊敬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儿子的死是一种赎罪，因

为这是一种正义的行为，罗马书 3.24-26，罗马书 5.18-19，公义圣洁的上帝

只能给出一个判决，他必须给出这个判决，以忠于自己和他儿子的工作。正义

就是判决。 
 

有理有据，正当化。从圣经的角度来说，谴责和正当化是截然相反的。上帝必

须谴责亚当的罪，圣经中教导了原罪。 

 

有些人不喜欢它。好吧，谁说他们必须喜欢圣经教导的一切呢？永恒的地狱不

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东西，但我们顺从它，因为它是上帝圣言的教导。同样，亚

当的一次犯罪带来了上帝对人类的谴责判决，而基督的一次正义行为，他向天

父的赎罪牺牲，带来了上帝对相信耶稣的人的必要判决。 

 

结果，正如亚当的罪带来了上帝的谴责，并导致了肉体和精神的死亡，基督的

正义要求上帝裁定正义，结果是每个相信上帝之子的人都会获得永生。 

 

下次我将再次总结这张图表。在下一讲中，我们将介绍关于原罪的观点、对原

罪的评估，最后介绍一些对我们生活的牧养和实际应用。感谢您坚持不懈地讲

解罗马书 5:12-1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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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罗伯特·彼得森博士关于人性和罪孽的教义的教学。这是第 16 节课，原

罪，罗马书 5，第 12-19 节，续。 


